
私人影院擅自播放版权电影
法院判决影院侵权

乘船遇海浪摔成骨折 游客状告携程
法院：携程担责80%，游客自负20%责任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杨浦一男子曹某被怀

疑为他人女友的“暧昧对象”， 遭

到非法拘禁 3小时和殴打， 造成身

体多处轻微伤。 近日， 杨浦区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打人拘禁者李某犯非

法拘禁罪， 处有期徒刑 7个月。

2018年12月30日17时许， 李某

认为其女友与曹某发生暧昧关系，

于是约曹某在杨浦区一房屋内谈

判。但两人发生肢体冲突，后李某纠

集黄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忙。

当日19时许， 黄某等人赶到现

场， 李某、 黄某等人对曹某实施殴

打，限制曹某人身自由，直至当日22

时许， 才让曹某离开。

2019 年 1 月 3 日， 被告人李

某在虹口区四平路一家咖啡店内与

曹某见面时， 被守候的民警抓获。

经鉴定， 被害人曹某头皮、 面部及

体表等处挫伤均构成轻微伤， 综合

评定其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李某伙

同黄某等人非法拘禁他人， 具有殴

打情节， 已触犯刑法， 应以非法拘

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依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某对指控事实及罪名

均无异议， 且在辩护人在场见证

下，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在开庭

审理过程中， 李某表示自愿认罪认

罚， 且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辩护人也对指控的事实、 罪名及量

刑情节均无异议。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肖瑶

本报讯 某企业员工肖某好心

把手机借给室友使用， 并告知其开

机密码。 没想到室友却将自己的 2

万余元存款秘密转走。 日前， 经宝

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宝山区人民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这名“黑心” 室

友有期徒刑 1年 6 个月， 缓刑 1 年

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

肖某与何某某同为某企业员

工， 也是一对住在集体宿舍内的室

友。 近日， 何某某称自己手机掉

了， 遂向肖某借手机上网。 肖某毫

无防备地将自己的手机解锁密码告

知了何某某。 且肖某微信支付与手

机解锁设置了相同的密码， 何某某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使用微信支付，

竟然成功。 于是何某某便通过肖某

的微信， 向自己的银行卡转账 4 次

共计 2万元。 次日， 何某某又以借

手机之名， 暗中转账 2 次共计

2500 元。 当何某某将手机还给肖

某时， 退出了肖某的微信账号， 但

当时肖某仍未起疑。 何某某就这样

通过数次转账， 将肖某银行卡中的

钱全部转走。

事后， 何某某删除了肖某微信

里的转账消息以及转账明细， 并从

另一个朋友处借得手机接收转账。

一个多星期后， 肖某发现自己的银

行卡里分文不剩， 而此时何某某

已经离职， 不知所踪， 他这才回

过神， 向警方报案。 当何某某到

案时， 2 万多元已经被他挥霍一

空。

宝山检察院检察官认为， 何某

某通过微信支付方式， 秘密窃取了

被害人存放在银行卡的钱财。 其行

为已经涉嫌构成盗窃罪， 建议以此

罪名追究何某某的刑事责任。 宝山

法院审理后， 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李先生在去普吉岛出

海旅游时， 遇到海浪颠簸， 被摔成

骨折。 后李先生将携程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人身损害等经济损失近20

万元， 并返还旅游费用。 日前， 长

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

2017 年 7 月， 时年 66 岁的李

先生与家人去泰国普吉岛游玩， 他

们与携程网签订了旅游合同。 7 月

28 日， 李先生自费坐游船前往普

吉岛的过程中， 因游船驾驶不当，

导致李先生从船舷的座位上被抛起

摔至甲板， 造成 L1 椎体伴椎板及

左侧横突骨折， 李先生被迫提前结

束行程回国治疗。 李先生认为， 携

程在履行旅游合同中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导致李先生遭受人身损

害， 理应退还旅游合同款项并赔

偿， 遂诉至法院。

携程则认为自己不存在侵权行

为。 事发当日， 导游和船家没有收

到船只禁止出港的通知， 李先生未

提供证据证明驾驶员存在操作不当

的情形。 携程表示， 随行导游和领

队在开船前口头告知所有游客穿好

救生衣、 拉好扶手。 李先生受伤

后， 携程及时将其送医治疗。 携程

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伤后救治

义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旅游产

品游览行程需要乘坐船只出海， 携

程应提前告知旅游者不适宜参团的

人群、 潜在风险、 旅游注意事项。

然携程在订立合同时， 未向中老年

游客充分告知风险； 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 所提供的船只座位两侧没有

扶手供抓握， 导致李先生在船只颠

簸时无法保持身体平衡而受伤。

审理中携程主张其在船只出行

前已向游客告知乘坐安全注意事

项， 但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法院对

此不予采纳。 据此， 法院认定携程

就涉案旅游合同提供的服务明显不

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 在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上存在明显瑕疵。

但同时， 李先生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其对自身安全应尽到

必要的注意义务。 李先生在同行家

属告知其听见当地渔民及其他旅游

者提及当日不能出海的情形下， 仍

坚持继续行程， 其本人存在一定过

错。 最终法院酌定携程就李先生所

受损失应承担 80%的侵权损害赔偿

责任， 李先生自负 20%的责任。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私人影院因其个性

化、 私密性， 在年轻人中逐渐流

行， 然而， 私人影院擅自播放版权

电影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类

似案件， 临安光影饮料店 （以下简

称光影饮料店） 需为自己的侵权行

为付出 1.2万元的代价。

寰亚电影发行 (北京) 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寰亚公司） 独占性享

有电影 《树大招风》 在全世界范围

的发行权利及维权权利， 并享有转

授权。 然而， 寰亚公司从上海汉涛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涛

公司 ） 经营的“大众点评网” 发

现， 光影饮料店在开设的“光影私

人影院” 内擅自播放 《树大招风》。

寰亚公司向法院起诉， 请求判

令光影饮料店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光影饮料店、 汉涛公司赔偿寰亚公

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而产生的

合理费用共计 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 寰亚公司经授

权， 独家享有涉案影片的放映权等

权利。 光影饮料店未经许可擅自播

放涉案影片， 其行为侵害了寰亚公

司对涉案影片享有的放映权， 应当

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民事责

任。 汉涛公司仅提供观影券团购服

务， 团购信息中并无侵权信息， 汉

涛公司亦不负有对影吧放映作品的

审查义务， 故汉涛公司无需承担本

案赔偿责任。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光影饮料

店赔偿寰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共计 1.2万元。

光影饮料店不服， 上诉至上海

知产法院。 光影饮料店认为， 涉案

电影非国产电影， 寰亚公司并无发

行境外电影的资格。 此外， 涉案电

影在国内未取得公映许可证， 知名

度较低， 光影饮料店经营规模较

小， 播放涉案电影次数较少， 所获

盈利甚少。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寰亚公司

是否具有发行境外电影的资格， 并

不影响其可以经授权取得境外电影

著作权相关权利， 著作权人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并不以获得进口行政

审批为条件。 一审法院综合考量涉

案影片的上映情况、 上诉人的经营

规模及侵权故意程度等因素酌定经

济损失 8000 元， 并根据公证影片

费用等情况酌定合理费用 4000 元，

所确定的金额并无不当， 亦在法院

自由裁量范围内， 遂维持原判。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佳青

本报讯 专挑凌晨时分砸门撬

窗， 入室盗窃， 短短 2天时间作案

4起……近日，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盗窃罪对犯罪嫌疑人彭某提起

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

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今年 4月， 有居民向徐汇公安

分局报警称面馆店内遭窃。 警方调

取监控后锁定了一名骑着自行车、

背双肩包的可疑男子。 深入侦查后

警方发现， 近日周边发生的几起盗

窃案都与该名男子有关。 通过侦

查， 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彭某。

到案后， 彭某如实交代了其盗

窃的来龙去脉。 4 月 6 日凌晨， 彭

某携带作案工具， 至徐汇区医学院

路附近一家面馆， 用榔头砸坏门锁

进入店内， 在店内的收银台抽屉里

窃得人民币 817元及收银台下面柜

子里 6包软中华香烟后逃逸。

4 月 14 日凌晨， 彭某携带作

案工具， 至本市徐汇区零陵路某住

户处， 趁被害人睡着之际窃得手机

1部及充电器 1个后逃逸。

当日凌晨 5时许， 彭某又携带

作案工具， 至本市徐汇区桃江路人

行道上某住户门前， 撬窗入室窃得

被害人手机 1 部、 现金 100 余元、

普洱茶茶饼 1个、 巧克力 1 盒后逃

离现场。

同日凌晨， 彭某还携带作案工

具，骑车至徐汇区某服装店外，用榔

头砸坏门后欲入室实施盗窃， 因无

法打开门锁， 遂放弃并逃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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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冒充妻子办离婚 隔天就与新人结婚
为新娇妻买车买房，最终被判按份额返还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胡明冬

丈夫让他人假扮妻子去民政局

离婚， 然后马上跟另一女子登记结

婚， 两人还一起买房买车， 而原配

妻子多年后才发现自己居然“被离

婚” 了。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原

配夫人陆女士将丈夫的“新娇妻”

刘女士诉至宝山区人民法院， 要求

拿回本该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

产。 近日， 宝山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 支持了陆女士的诉请。

找人冒充妻子办离婚

2005年1月，朱先生与陆女士登

记结婚。2007年，朱先生与刘女士相

识， 朱先生向刘女士隐瞒了自己已

婚的情况，并对刘女士展开了追求，

很快，两人陷入热恋。 2009年，妻子

陆女士生下一子， 然而朱先生依然

和刘女士保持着婚外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 刘女士得知

自己的恋人竟然已婚。 为了安抚刘

女士， 2010 年 5 月， 朱先生办了

一个假离婚证， 但被刘女士识破。

为此， 2011年 3 月， 朱先生出资 9

万余元购买了一辆汽车登记在刘女

士名下。 同年 4月， 朱先生携带相

关证件与一名貌似陆女士的人共同

到民政局登记离婚。

隔天， 朱先生便与刘女士登记

结婚。 两人“婚后” 还生育一子，

且共同出资购房一套， 房屋登记在

刘女士名下。 而另一边， 陆女士对

一切都不知情。

朱先生就这样不断在两位“妻

子” 之间周旋， 直到 2016 年事情

暴露。

原配诉请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2017年1月，朱先生与刘女士签

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朱先生放弃

房屋以及汽车份额。 得知此事的陆

女士认为， 刘女士明知朱先生尚有

婚姻存续而介入， 且恶意接受朱先

生的财产， 侵害了朱先生与自己的

夫妻共同财产权利。 据此， 陆女士

将刘女士诉至宝山法院， 朱先生作

为第三人出庭应诉。

庭审中， 刘女士辩称， 起初朱

先生称自己单身， 恋爱期间又称是

离异， 结婚登记时才知晓朱先生刚

登记离婚。 因双方的酒席事宜已经

通知了家人， 因此双方仍然登记结

了婚， 并于 2013 年生育一子。 系

争房屋购房人、 产权人均是自己，

是自己的个人财产。 系争车辆是自

己 2010 年出资购买， 属于婚前个

人财产。 在实体上， 她的婚姻被宣

告无效是朱先生的过错所致， 她与

儿子的合法权益也应受到法律保

护。 她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朱先生同意原告陆女士的诉

请。 刘女士和自己离婚是刘女士提

出的， 协议也是刘女士草拟的。 系

争房屋购买价 118万元， 首付中自

己出资 50 万元 ， 刘女士出资

20-30 万元， 以刘女士名义贷款

40-50 万元。 自己的公积金用于冲

还贷 11万元， 自己对此享有份额，

但出于对刘女士的愧疚， 系争房屋

才登记在刘女士一人名下。

法院：被告理应返还

宝山法院审理认为， 朱先生银

行账户信息显示， 系争车辆的部分

购车款 7万余元由朱先生的银行账户

支付， 系争房屋的首付款中 36 万余

元也是由朱先生的银行账户支付。 由

此可见， 朱先生并非将购车款、 购房

款赠与被告， 因此朱先生具有与刘女

士共同出资购买的意思表示。 系争车

辆购买于朱先生与刘女士“结婚登

记” 前一个月， 系争房屋购买于双方

“结婚登记”之后，均是双方为共同生

活所购置。 结合双方在《离婚协议书》

中将系争房屋、车辆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进行处理，系争房屋、车辆应认定

为刘女士与朱先生的共有财产。

法院认为， 朱先生与刘女士的婚

姻自始无效， 故判决刘女士与朱先生

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房屋及车

辆的处分无效， 系争房屋及车辆归刘

女士所有， 房屋剩余贷款由刘女士负

担，刘女士支付陆女士、朱先生房屋折

价款共计97万元，车辆折价款7000元。

拘禁、殴打女友“暧昧对象”
男子犯非法拘禁罪获刑7个月

砸门撬窗！ 男子深夜疯狂作案被判刑

手机借给室友使用
银行卡中 2万多元全被转走


